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政办函〔2022〕28号
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成立文水县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相关单位：
根据《关于印发山西省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办法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5号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文水县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领导小组。组成人员和职责如下：
组      长：   王  峰    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常务副组长：   武英喆     副县长
副  组  长：   齐树亮     县政府办主任
               段忠民     信访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梁志峰     工信局局长
成      员：   段拉银     财政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贺泽炜     发改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吴晨劲     市生态环境局文水分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宋忠辉    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权建强     行政审批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刘德志     自然资源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朱俊强     应急管理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张玉和     人社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程延军     住建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
                   王桂刚     税务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王京强     商务局局长
                   王智杰    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
                   席雪涛    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
                   各乡（镇）长
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县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，研究制定扶持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具体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民营企业诉求办理中面临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工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梁志峰兼任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督促领导小组各部门按照职责开展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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